
承 诺 书

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本单位对载体培育奖励（高质量发展30条）扶持资金有关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1、 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《广州开发区（黄埔区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》（穗埔府规〔2024〕5号）及其相关政策及规定。
2、 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不存在隐瞒、提供虚假材料、恶意套取资金等情况。
三、扶持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、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，对有明确资金用途的，保证扶持资金专款专用，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主动配合做好项目的跟踪管理工作。
四、在广州开发区、广州市黄埔区及其受委托管理和下辖园区范围内经营，不以短期注册公司、临时导入业务等方式获取奖励补贴。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明悉除须主动退回领取的相关扶持资金外，还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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